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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学环节检查办法 

一、检查目的和意义 

常规教学是学校教学工作的主要内容，是影响教学质量

的直接因素。加强常规教学的检查和管理，有助于提高广大

教师的教学责任感，提升学校教学水平和教学管理水平，保

持良好的教学与学习环境，树立更加优秀的教风、学风。 

二、检查方式 

以定期与不定期、轮流值班与突击检查等相结合的方式

展开检查，组织督导员、学生信息员搜集常规教学信息，举

办教师座谈会和学生座谈会，以深入研讨常规教学问题。 

三、检查内容与要求 

1．教案检查 

教师上课要有教案或讲稿。教案要体现教学内容的重点

和难点，以及突出重点、突破难点的教学设计，提倡使用教



务处提供的教案纸撰写或打印。 

教案检查结合听课进行，教务处在期中教学检查中进行

抽查。 

2．课堂检查 

教师准时到课，调停课理由充分，手续完整，次数不宜

太多。教务处检查调、停课情况或核查是否违纪只以各学院

（部）在教务处的备案为依据。 

课堂教学应符合教学进度的规定，符合教学大纲范围，

保证教学内容顺利完成。多媒体使用符合学校规定。 

课堂检查以领导听课、督导听课、同行听课、学生评教、

学生信息员反馈以及教务处课堂检查等多种形式开展。 

3．作业检查 

作业包括课程练习、实验实习报告、课程小论文等。每

门课程都应有相应的作业，作业量适当。作业批改次数不低

于作业布置次数的 80%，一次批改量不低于教学班人数的一

半。 

教务处在期中或期末教学检查中抽查作业。 

4．课外辅导 

教师要安排适当的辅导答疑时间，并向学生公布辅导答

疑的方式（如面谈、电邮、网络等）。 

教务处在教学检查活动中调查教师辅导答疑的情况。 

5．考试和阅卷检查 

教师要按照学校安排准时组织考试，遵守考试纪律，严

格考场管理。阅卷要用红笔，得扣分标志统一，合分正确，



无错批、漏批、提分、送分现象。试卷材料归档要完整。 

教务处在下一学期初组织试卷抽查。 

6．其他 

各系（部、室）每学期至少要组织 4 次教学业务学习活

动，研讨教学方法、课程体系、学生创新精神培养和品德培

养等教学议题。 

各学院（部）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第六周至第十五周期

间组织期中教学检查，检查时间不少于三周。各学院在开展

期中检查之前做好检查计划，报教务处备案。 

教务处在期中教学检查工作中对教研活动、学院（部）

的计划落实情况进行检查。 

四、检查结果发布 

 教务处将汇总各类教学检查信息，以《教学简报》等

形式公布检查结果。遇有特殊问题，将及时通报有关领导和

教师。 

五、附则 

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教

学环节检查办法》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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